輔仁大學管理學院雙語學習計畫
學生「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」修課獎勵 申請表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者
中文姓名
	
	申請者
英文姓名
(與護照相同)
	

	系級
	
(系所/年級/班級)
	E-mail
	

	學號
	
	手機
	

	符合資格
	申請當年度為學士班或碩士班一年級學生，修課學分達以下標準， 且每一門學科成績須達80分（含）以上：
[bookmark: _Hlk90280409]□ 大二學生：該學年達9學分 (含)以上，獎勵新台幣3,500元。
[bookmark: _Hlk90280441]□學士班學生於畢業前，修畢「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」達以下標準，得申請獎勵金一次：  (限大四學生申請)
  □達16學分，獎勵新台幣2,000元。
□達21學分，獲得新台幣5,000元。
  □達24學分，獎勵新台幣7,500元。
  □達32學分，獎勵新台幣10,000元。
  □達48學分，獎勵新台幣12,500元。
  □達64學分，獎勵新台幣15,000元。
  □達98學分，獎勵新台幣17,500元。
  □達128學分，獎勵新台幣20,000元。
□碩一學生：該學年(全英語學制、碩士在職專班除外)達6學分(含)以上，獎勵新台幣3,500元。

	檢附資料
	□「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」申請表
□ 身份證影本
□ 修課證明(成績單)正本，必須含教務處蓋章。
□ 存摺封面影本
※ 採匯款方式，請務必填寫申請者之帳戶，以郵局帳戶優先：
□ 郵局帳戶  局號□□□□□□□  帳號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 銀行帳戶  銀行代碼□□□  分行代碼□□□□  
             帳號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	備註
	1. 本獎勵對象限於本院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(不含全英語學制、碩士在職專班)。
2. 畢業前修課獎勵僅限申請一次，敬請確認已無計畫繼續修讀「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」再提出申請。
3. 「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」修課獎勵」之課程限定為本院主開或合開之課程。
4. 請依規定於期限內提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5. 獎勵金由學校核撥至申請人之帳戶。
6. 每學期申請時程詳見管理學院雙語教學推動中心網站公告 https://bcm.fju.edu.tw/。
114-2學年度第二次申請日期為115年5月25日至6月5日

	由於畢業前修課獎勵每位學生只限申請一次，敬請確認已無繼續修讀本校「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」之計畫。送出本項申請前，敬請確認：
我已經沒有要繼續修讀本校「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」。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請簽名)


經辦人：               中心主任：               院長：
